阳泉市财政局关于修改《阳泉市市级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各有关商业银行机构：
为进一步规范市级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管理，根据工作实际，现对《阳泉市市级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阳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除本通知修改内容外，原文件其他条款继续有效。
一、将原办法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：（一）明确参与银行。参与市级财政资金存放的银行，应为各银行在本市域内设立的分支机构；本市域内未设立分支机构的，可由其省级机构指定省内机构参与。同一银行仅限一家机构参与当期竞争性存放。
二、将原办法附件《阳泉市本级财政资金存放备选银行综合评分表》备注内容“参选银行阳泉市分行”统一修改为“参选银行对应机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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